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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水市镇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委，镇级内设机构，所属事业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区交委工作安排部署，为进一步压实农村公路管理责任，健全“县、乡、村”三级路长管理体系，确保全镇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规范有序推进，切实加强对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夯实乡村振兴交通保障基础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水市镇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领导小组。现将领导小组组成人员通知如下：

一、领导小组组成人员

总路长：张  顶  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路  长：邵艳云  党委副书记

成  员：李林合 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

李  跃 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

杨爱军  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

周成富  平安法治办公室主任

任俊雨 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

各成员按职责分工，协同推进农村公路管理、养护、安全隐患排查、路域环境整治等相关工作，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。

二、村级路长设置

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负责人担任村级路长，具体分工如下：

董纯兵  水市社区路长

苟红光  大山村路长

杨芹芳  青龙村路长

李元奎  杨柳村路长

谢立鑫  茂溪村路长

杨胜国  关里村路长

庹顺文  新安村路长

孙银梅  茶园村路长

村级路长负责辖区内村级公路日常巡查、养护监督、隐患上报、路域环境整治及爱路护路宣传等工作，落实“有路必管、管必到位，有路必养、养必有效”要求。

三、工作机构设置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产业发展服务中心（简称“镇路长办”），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负责“路长制”任务分解、计划制定、工作推进、检查督查、信息汇总等事宜。

主要职责

（一）巡查职责

1.对本行政区域内已列入经常性养护、已开通客运、已硬（油）化的乡村公路进行全覆盖巡查，其中乡道每周不少于一次、村道每半月不少于一次；其他道路每月抽查一次。汛期、冰雪等特殊时段，应加大巡查力度和频率。填写“水市镇农村公路巡查情况表”。
2.乡村公路上的桥梁、涵洞、隧道以及其它构造物要同步巡查。每季度要组织开展桥梁经常性检查。

（二）巡查内容

1.严格执行《重庆市乡村公路养护巡查制度》，对发现的 问题及时进行处置或上报，使道路达到以下要求：

（1）路基：路基边缘轮廓清晰、顺直，路肩整齐、整洁、无高草、无堆积物、无种植，边坡稳定、无缺口、无种植，边沟排水畅通。

（2）路面：路面整洁、无堆积物、无杂物、雨后路面无积水，雪后及时组织扫雪铺撒防滑材料，及时修补路面坑凼。

（3）桥梁、涵洞：桥涵结构整体良好，桥面清洁，桥下无堆积，伸缩缝无杂物，泄水孔通畅；涵洞无阻塞，排水顺畅。

（4）绿化：绿化美观协调，行道树无缺损，每年定期除虫、修枝、刷白。

（5）附属设施：标志、标牌完整、清洁；损坏的安全防护设施及时修复。

2.按应急预案要求，及时参加抢险、清除障碍，确保乡村道路畅通。

3.养护人员上路作业时须穿戴好安全标志服，严格执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。

4.发现违章建筑、挖掘公路及设立非交通标志等侵占公路路权的行为，给予及时制止，或汇报有关部门处理。

请各成员单位、各村（社区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严格落实工作职责，密切协同配合，认真抓好各项工作落实，确保全镇农村公路安全畅通、管护到位，推动“四好农村路”高质量发展，为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交通保障。
附件：水市镇农村公路巡查情况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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